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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    言

本标准按GB/T 1.1-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本标准由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提出。
本标准由沈阳民族事务委员会归口。
本标准起草单位: 沈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。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付聪、姚兴伟。

变更民族成份办理规程

1 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变更民族成份的事项类别、审批编号、审批单位、审批对象、审批依据、办理条件、办理方式、审批数量、审批申办材料、流程图、审批程序、审批内容、办理时限、收费条款、重要提示、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、联系信息。

本标准适用于变更民族成份的办理。

2  事项类别

行政确认  

3  审批编号

080003000000158354301
4  审批单位

沈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（简称“市民委”）。
5  审批对象

符合《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》规定条件的申请变更民族成份的沈阳户籍居民。

6  审批依据

《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》

《关于做好民族成份变更和登记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辽民族发[2016]8号）

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民族成份变更和登记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沈民族发[2016]7号）

7  办理条件

办理本事项应满足的条件: 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可以申请变更其民族成份一次。
    1）父母婚姻关系发生变化，其民族成份与直接抚养的一方不同的；
    2）父母婚姻关系发生变化，其民族成份与继父（母）的民族成份不同的；
    3）其民族成份与养父（母）的民族成份不同的。

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，在其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的两年内，可以依据其父或者其母的民族成份申请变更一次。
8  办理方式

到市政务服务中心1楼B02号窗口申报。
9  审批申办材料

申请人需把下列申请资料送交市政务服务中心民委窗口： 
9.1  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申请民族成分变更

1）书面申请书；根据生父（母）的民族成份提出变更申请的，书面申请书应当由直接抚养的一方签署；根据养父（母）的民族成份提出变更申请的，书面申请书应当由公民养父母共同签署；根据继父（母）的民族成份提出变更申请的，书面申请书应当由与公民共同生活的生父（母）与继母（父）共同签署。申请之日公民已年满十六周岁的，申请人应当征求公民本人的意见；
2） 公民本人的居民户口簿及公民的养（继）父（母）的居民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；
3） 依据生父（母）的民族成份申请变更的，需提供离婚证明；依据继父（母）的民族成份申请变更的，需提供生父（母）与继母（父）的婚姻关系证明；依据养父（母）的民族成份申请变更的，需提供收养证明；
4）如居民户口簿不能体现父母子女关系的，需提供公民户籍所在地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父母子女关系证明；
5）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9.2  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申请民族成分变更的：

1）由本人提交的书面申请书。
2）公民本人及其父母的居民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；
3）如居民户口簿不能体现公民与父母子女关系的，需要提供公民户籍所在地的乡(镇)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父母子女关系证明；
4）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10  流程图




11  审批程序

11.1  申请人持办理变更民族成份所需材料到户籍所在地的区、县（市）民委进行初审。区、县（市）民委提出初审意见，对符合条件的申请，自受理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上报市民委审批。对10个工作日内不能提出初审意见的，经区、县（市）民委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。

11.2  市民委自收到审批申请之日起的2个工作日内，做出审批意见，并反馈各区、县（市）民委。由 区、县（市）民委负责向申请人告知市民委的审批意见，并将同意的审批意见、公民申请书及相关材料，抄送属地公安分局。

12  审批内容

对公民提交的民族成份变更申请，作出“同意变更”或“不同意变更”的结论。
13  办理时限

13.1  法定时限

10个工作日。

13.2  承诺时限

    2个工作日。

14  收费款项

无。

15  重要提示

    无

16  联系信息
咨询电话：83962212
发布





区、县（市）民委负责受理申请，提出初审意见，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退回，并书面说明理由；对符合条件的申请，自受理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上报市民委审批。


对10个工作日内不能提出初审意见的，经区、县（市）民委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。





初审





市民委应当自收到审批申请之日起的2个工作日内，出具书面审批意见，签署审批人，加盖行政审批专用章。





复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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